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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論論  

新修正商標法 

－有關商標註冊申請及延展之變革 

洪淑敏∗ 

壹、前言 

我國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雖然做了極大幅度

的修正，然而國際趨勢不斷的演變，企業經營方式亦不斷推陳出新，且自一

九九四年四月各國於摩洛哥簽署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簡稱 TRIPS），及一九九
四年十月各國於瑞士日內瓦簽訂商標法條約（Trademark Law Treaty, 簡稱
TLT）後，因二者係由多數國家共同取得之共識，其中 TRIPS 係有關智慧財
產權實體法方面的規定，幾乎已成為世界智慧財產權實體法之範本，而 TLT
則規範有關商標各種申請程序之事項，亦可謂為世界商標程序法之範本。鑑

於商標發展之深具國際性，世界各國修法時無不配合該規定，朝向商標制度

之統合、協調化以及商標申請程序之簡化而努力。我國當然不能獨排於外，

為了因應國際之立法趨勢及國內企業發展之需要，此次商標法即積極地做了

全面性大幅度的修正，期能帶給工商業界更大的方便及更具國際競爭力。 

本次商標法為全案修正，修正五十條、新增四十條、刪除二十三條，總

條文達九十四條，為歷年之最，立法院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完成三讀，

於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華總一義字第九二○○○九五九九○號總統令修正公

布，依商標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後施行」，故自九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效施行。因商標註冊之申請向來為商標業務之主軸，且

本次修法就此部分亦引進許多新的制度及變革，故本文僅就商標註冊之申請

及延展註冊，實務上新舊法不同之處及新增之制度實務上將如何運作予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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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期能對申請人及代理人有所助益，並有助於新制度之推行。 

貳、商標註冊之申請 

一、註冊商標之種類 

修正後之商標法有關註冊商標之種類有了重大的變革，服務標章、聯合

商標及防護商標即將成為歷史名詞，另外，參考了國外之立法例增訂了團體

商標，故修正後之註冊商標種類可分為商標、團體商標、團體標章及證明標

章，茲分述如下： 

(一)商標 

現行商標法對於表彰自己營業上之商品者，以「商標」稱之；而表彰自

己營業上之服務者，則以「服務標章」稱之，惟現今商業活動中，商標究係

表彰商品或服務，本難區別，且早於民國七十三年行政法院之判例1中亦揭示

商品與服務之間有構成本法類似概念之可能，復因修正後之商標法採行一案

多類別申請註冊制度，有關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判斷，乃綜合商品與服務判斷

之，故已無區別商品或服務之必要。 
  第二條及第五條第二項分別對商標有所釋義略以，「凡因表彰自己之商品

或服務，欲取得商標權者，應依本法申請註冊」、「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

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誌，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又第六條亦明定商標之使用，係指將商標用於商品、服務或其

有關之物件等，足資表示修正後商標法對於表彰商品及服務者，均以「商標」

稱之。 

(二)團體商標 

團體商標為本次修法所新增，其適用要件為主觀上有為表彰團體之成員

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意思，客觀上係由團體之成員將團體商標使用於商品

或服務上，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本質上仍屬商標，與商標

                                                 
1  行政法院七十三年判字第七九四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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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商標原則上係由單一主體使用，而團體商標則由多數主體

使用。與團體標章之區別，則在於「團體標章」乃純粹表彰團體本身或其會

員身分，與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商業活動較無直接關係，自與表彰商品或服務

來源之團體商標有別。 
  有關團體商標之規定第七十六條訂有明文「凡具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

或其他團體，欲表彰該團體之成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得藉以與他人所

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欲專用標章者，得申請註冊為團體商標」；又第七

十七條對團體商標之使用亦有明文「團體商標之使用，指為表彰團體之成員

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由團體之成員將團體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上，並得

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   

(三)團體標章 

團體標章於本次修正中僅就申請人資格部分略為修正，因考量權利歸屬

應具有權利能力，故以具有法人資格之社團法人為表彰其組織或會籍為限，

而明定於第七十四條「凡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表彰其組

織或會籍，欲專用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團體標章」；又有關其使用部分亦明

定於第七十五條「團體標章之使用，指為表彰團體或其會員身分，而由團體

或其會員將標章標示於相關物品或文書上」。 

(四)証明標章 

本次修正條文加入證明「產地」之事由，主要乃為符合國際間加強對地

理標示保護之規定，是增列產地證明標章申請註冊之法源。第七十二條明定

「凡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精密度、產地或其他事項，

欲專用其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又第七十三條對證明標章之使用

亦定有明文「證明標章之使用，指證明標章權人為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

性、品質、精密度、產地或其他事項之意思，同意其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物

品或文書上，標示該證明標章者」。 

(五)新法施行後服務標章、聯合標章與防護標章何去何從？ 

1. 服務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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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刪除「服務標章」，擴張商標之意義，凡表彰商品及服務

者，均以「商標」涵蓋之。依第八十五條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四月二十九日2修正施行前，已註冊之服務標章，自本法修正施行當

日起，視為商標。尚未註冊之服務標章申請案，於本法修正施行當日

起，視為商標註冊申請案。是依上開法條意旨，修法前以服務標章註

冊者，將自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本局主動變更為商標。 
  另為區別九十二年修法前商標及服務標章重號問題，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相關電腦系統對於服務標章重號部分將特

別加註「92 年修正前服務標章」，並適時修正相關申請書表以便民眾
填寫及系統辨識。至於網路上商標資料查詢方面，修正前的商標註冊

資料則應依其註冊時商標種類；如商標、服務標章、團體標章、證明

標章或聯合、防護商標加以點選查詢，智慧局將於明年整合相關電腦

系統後一併更新呈現方式。 

2. 聯合商標或標章 

本次修法參酌國際立法趨勢，考量為避免不使用商標之不當累

積，並減少審查成本及行政管理之困難，乃廢除聯合商標或標章註冊

制度，並於第八十六條規定其過渡之處理原則。 

(1) 已註冊者 

  第八十六條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

施行前，已註冊之聯合商標、聯合服務標章、聯合團體標章或聯

合證明標章，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獨立之註冊商標或標

章；其存續期間，以原核准者為準。亦即修法前以聯合商標、聯

合服務標章、聯合團體標章或聯合證明標章註冊者，將自九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本局主動變更為獨立之註冊商標或標章。 

(2) 未註冊者 

                                                 
2  係立法院完成修正案第三讀會程序之日，商標法修正草案之生效日應為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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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六條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

施行前，尚未註冊之聯合商標、聯合服務標章、聯合團體標章或

聯合證明標章申請案，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獨立之商標

或標章註冊申請案。亦即修法前以聯合商標、聯合服務標章、聯

合團體標章或聯合證明標章申請註冊者，將自九十二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由本局主動變更為獨立之商標或標章申請案。若申請人不

欲續行審理，亦得於核准審定書送達前申請撤回，並請求退費。 

3. 防護商標或標章 

現行商標法有關防護商標或標章之註冊並不以著名商標為限，造

成國內申請防護商標過當之現象，本次修法於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

二款增訂禁止減損著名商標之規定，可取代防護商標之功能，對著名

商標之保護並無影響，並於第八十七條規定其過渡之處理原則，逐步

廢除防護商標或標章。 

(1) 已註冊者 

  第八十七條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

施行前，已註冊之防護商標、防護服務標章、防護團體標章或防

護證明標章，依其註冊時之規定；於其專用期間屆滿前，應申請

變更為獨立之註冊商標或標章；屆期未申請變更者，商標權消滅。 
  亦即防護商標或標章係採被動變更方式，屆期未申請變更

者，商標權將消滅，此與服務標章、聯合商標係採主動變更之方

式不同，商標權人應特別注意。之所以有此差異主要是因為防護

商標或標章本身之性質乃在保護著名商標，並非以使用為目的，

故是否變更為獨立商標，授予商標權人個人決定。 

(2) 未註冊者 

  第八十七條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

施行前，尚未註冊之防護商標、防護服務標章、防護團體標章或

防護證明標章申請案，自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修

正施行之日起，視為獨立之商標或標章註冊申請案。此部分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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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標章、聯合商標採取主動變更之方式相同，若申請人不欲續

行審理，亦得於核准審定書送達前申請撤回，並請求退費。 

二、申請人 

(一) 商標申請人 

本次並未修正商標申請人之部分，惟值得一提的是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條

所規定之「確具使用意思」一語。因該規定究為宣示規定，抑或為強制規定？

常生疑義，且按申請商標註冊者，本即具有使用商標之意思，以表彰自已之

商品或服務，不論其現在經營或將來欲經營，均欲藉由商標累積其商譽，故

無重覆規範之必要。至於是否將因此而造成申請浮濫之情事發生，因商標註

冊後，商標權人負有使用之義務，若持續三年未使用註冊商標，任何人均得

依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廢止其商標之註冊，故似可不用過於憂心。 
  另外，實務上因現行條文規定申請商標必須為表彰自己「營業上」之商

品，故要求申請人須檢送營業証明文件，而參酌商標法條約之規定3，已明白

揭示各國受理商標申請註冊，不得要求任何營業證明文件或營業相關記載，

故亦予刪除。至於商標權人取得註冊後實際經營須經許可之業務仍應依相關

法令辦理。例如申請「補習班」之服務，於申請註冊時，並不需要檢送相關

營業許可證明，但日後於從事該業務時，仍應取得相關主管單位核准經營之

執照。此外，若申請人之身分與申請註冊之商標相互對照，有使公眾誤認誤

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例如；以自然人名義申請註冊

「××金融集團/機構」、「××學院/大學」，將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不予
核准註冊。 

(二) 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之申請人： 

依第七十四條及七十六條規定意旨，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之申請人以具

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限。亦即，非經登記為法人之公會、

協會或其他團體不得註冊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且二者同為表彰其成員商

                                                 
3 商標法條約第三條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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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務或會籍之標誌，故以社團法人為限。目前實務作法只要申請人檢送

向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立案証明即予接受，將來申請人則另須檢附向法院辦

理法人登記之相關証明文件。 

(三)證明標章之申請人： 

依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證明標章之申請人，以具有證明他人商品或

服務能力之法人、團體或政府機關為限。故申請人並不須具有法人資格。又

證明標章之所有人係在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特性時，自己不得從事

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故第七十二條第三項乃明定，上開申請人如係從事

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者，則仍不得申請註冊。 

三、商標圖樣 

(一)商標圖樣之態樣 

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

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成。又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商標，應以視覺可感知之

圖樣表示之」，並藉由施行細則第十二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稱視覺可感

知之圖樣，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藉由視覺得認識以文字、圖形、

記號、顏色或其聯合式所表達之商標」加以闡明。簡述如下： 

1. 文字：單純以可辨識之中文、外文作為圖樣之商標態樣。 

2. 圖形：以規則或不規則之線條、區塊所結合繪製之各種平面圖案，例
如：人物、建築物、器物、自然景物、動植物等。 

3. 記號：例如數字。 

4. 顏色商標 
  現行條文關於顏色商標僅准許以「顏色組合」作為商標申請註

冊，並未包括「單一顏色」。惟若單一顏色已足以使消費者辨識其商

品或服務來源而具識別性者，亦符合商標註冊之條件，故於此次修法

乃一併納入保護。惟本法所稱之顏色商標係指單獨以顏色作為商標態

樣之商標而言。若以文字、圖形、記號或形狀與顏色組合之聯合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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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標圖樣屬於包含多元商標要素之設計，非屬此處所稱單純由顏色

構成之商標。 
  有關顏色商標之申請方式則規定於施行細則第九條：申請註冊顏

色商標，應於申請書中聲明，並載明該指定顏色及相關說明。商標圖

樣部分應以虛線表現實際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方式、位置或內容

態樣，並聲明虛線部分不屬於顏色商標之一部分。例如：將單一顏色

僅用於衣服之袖緣及領子的邊緣，僅須以虛線將衣服袖領輪廓簡單描

繪，再於相對位置（袖緣、領緣）繪上所指定之顏色，並聲明虛線衣

服的部分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 

5. 聲音商標及立體商標 
  依現行商標法規定，得作為商標申請註冊者，限於以平面表現之

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而現今商業活動發展多元

化，傳銷媒體及廣告設計日新月異，傳統商標表現之型態已不敷實際

交易市場所需，為加強當事人權益之保護，並因應我國加入WTO同
時履行 TRIPS規範，依 TRIPS規定，凡具有商標識別性，足資區別
企業間之商品或服務的任何標識，皆可作為商標申請註冊。現今工商

企業以商品本身形狀、商品的包裝形狀及聲音作為表彰來源的標識

者，所在多有，為避免不公平競爭情事，應納入保護之範疇。是本次

修法乃增訂「聲音」及「立體形狀」亦得作為商標申請註冊，往後國

內廠商促銷商品的包裝容器外觀或商品本身形狀若具有特色有保護

必要者，皆可透過申請註冊為立體商標加強保護，避免不公平競爭或

爭議。 

(1) 聲音商標 
  任何足以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聲音都可以申請註冊，例

如：簡短的廣告歌曲、旋律、人說話的聲音、鐘聲、鈴聲或動物

的叫聲等。其商標圖樣表現之方式有二，若可依樂譜方式呈現

者，則可檢附樂譜；若無法依樂譜方式呈現者，則亦可以文字描

述，例如：「本件商標如申請書所附之光碟片所載，係由兩聲牛

走在石板路上的牛蹄聲，緊接著一聲牛叫聲所構成（clip, c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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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4。檢附樂譜者，並應為相關之說明，例如：「本商標如申

請書所附之光碟片所載，係由女高聲唱出申請書上所附之音符所

構成」5 
  施行細則第十條明定聲音商標之申請方式：申請註冊聲音商

標者，應於申請書中聲明，並以五線譜、簡譜或描述說明表示，

同時檢附存載該聲音之光碟片。以五線譜或簡譜表示者，應為相

關說明。 

(2) 立體商標 
  任何足以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立體形狀均可申請註冊，包

括商品之形狀或其包裝容器之形狀。 
    施行細則第十一條明定立體商標之申請方式：申請註冊立體
商標，應於申請書中聲明，並以立體形狀圖形表示及為相關說

明。亦即申請人應檢附至少一張足以代表其欲註冊之立體形狀圖

樣，若一張立體形狀圖形尚不足以表現其欲保護之範圍，則亦得

同時另檢附五張以下不同角度相同比例之視圖或樣本，以明確表

現欲註冊之立體形狀。 
    另外，商標圖樣中欲主張權利之部分應使用實線表示，不主
張權利之部分則以虛線表示，且虛線部分應聲明不專用。 
  採行立體商標首先面臨的問題為原註冊為平面之商標，若欲

以立體方式使用，應否重新申請立體商標？例如：賓士汽車用於

車頭上之三角錐形狀。按立體形狀之商標為本次修法所新增，且

立體商標為三度空間概念之立體圖樣設計，而平面商標僅為二度

空間之面線設計，二者實際使用之方式、所呈現之感官態樣亦明

顯不同，是原註冊為平面之商標，如欲以立體方式使用，應以立

體商標態樣重新申請註冊。 
  其次，文字、圖形、顏色可否與立體形狀之聯合式申請註冊？

                                                 
4
  澳洲官方網站 http://xeno.ipaustralia.gov.au/D:/Exmanual/pt20_29/part21.htm 

5  澳洲官方網站 http://xeno.ipaustralia.gov.au/D:/Exmanual/pt20_29/part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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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商品之形狀或其包裝容器依商場交易習慣，大都結合文字、圖

形、顏色成一個整體外觀，予消費者為單一視覺效果印象，是否

造成混淆誤認亦宜以整體來判斷較為精準，故應以其最後在消費

市場上所呈現之整體外觀申請註冊較為妥適，若其以立體形式呈

現，則以立體商標申請註冊。 
    又依第十九條規定「商標包含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文字、
圖形、記號、顏色或立體形狀，若刪除該部分則失其商標之完整

性，而經申請人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者，得以該商標申請註

冊」，若前述聯合式商標圖樣中之立體形狀部分不具識別力，但

整體具識別力者，則僅須將不具識別力之立體形狀部分聲明不專

用，整體仍得以註冊。另外，說明性文字部分仍宜先刪除再申請

註冊，以避免過多聲明不專用之文字。 
    惟以聯合式申請註冊者，立體形狀上之文字或圖形部分顯較
形狀部分更容易吸引消費者之注意，致無形中將降低形狀之識別

力，於混淆誤認判斷上將受影響，例如：兩件商標立體形狀部分

雖然相同或近似，但其上之文字或圖形截然不同，整體比對之下

將難以認定有混淆誤認之虞，故若申請人欲保護商標之主要部分

為形狀者，且於廣告時一再強調該形狀的部分，致形狀本身具有

識別力，則應單獨以形狀申請註冊，較為妥適。此見諸於國外核

准之案例中，多數係以單純形狀申請註冊，即可得証。   
    又已提出新式樣專利之申請或已獲准新式樣專利註冊之立
體形狀，可否仍以該形狀申請註冊立體商標？原則上二者保護目

的不同，新式樣專利之主要目的在於視覺效果，亦即藉由商品之

造型，提高商品之質感，吸引消費者產生購買之興趣，故應具創

作性及新穎性。而商標則在表彰商品來源，故應具識別力。只要

立體形狀能同時符合各別之註冊要件，似無不准併存註冊之理。

惟須特別注意的是，若該立體形狀之造型係賦予該商品實質價值

之原因；亦即該商品之造型係消費者購買之主因，致成為市場上

極富競爭力之商品，則不宜再予商標保護，否則顯將造成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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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再其次，已提出新型專利申請或已獲准新型專利註冊之立體
形狀，能否再以該形狀申請註冊立體商標？因新型專利係以保護

技術創新為目的，若該立體形狀具有功能性，且為新型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自不得違反禁反言再申請立體商標。除非其欲申

請註冊之立體形狀部分，非新型專利聲明技術功能之部分。另

外，申請註冊之立體形狀，雖具有功能性，惟尚有其他不會增加

製造成本之替代形狀可供競爭對手選擇，因不會影響公平競爭，

自可考慮在符合商標註冊要件下，准予註冊為立體商標。 

(二) 商標圖樣大小及張數： 

現行法規定應檢附商標圖樣十五張，其為彩色者，並應附加黑白圖樣三

張，以堅韌光潔之紙料為之，其長及寬不得超過五公分。本次修法施行細則

第八條對商標圖樣格式有所規定略以，申請商標圖樣應檢附長寬不大於八公

分，不小於五公分之商標圖樣五張；其為彩色者，應附加黑白圖樣二張。是

申請所須檢附之圖樣大小及張數皆有所變動及放寬。惟聲音商標之五線譜、

簡譜或聲音描述說明，不適用前開長寬之規定。另立體商標較為特殊，申請

時應檢附至少一張之立體形狀圖，亦得同時檢附五張以下不同角度但相同比

例之視圖或樣本，以明確註冊之立體形狀。另檢附五張以下不同角度但相同

比例之視圖或樣本者，應比照第一張立體形狀圖，分別檢附商標圖樣五張；

其為彩色者，並應附加黑白圖樣二張。 
    至於立體形狀之商標圖樣，可否以相片代之？因相片紙光滑不易黏貼，
且黏貼後亦容易脫落，故應避免。惟若立體形狀不易以平面圖形清楚表示者，

可於申請書上黏貼六個不同角度圖之外，另檢附相片作為附件，供審查時之

參考。 

(三)商標圖樣分析 

1. 中文：若商標圖樣含有中文，則應於申請書表中之中文欄位註明，若為
圖形化文字或簡體字亦應註明其基本字或繁體字為何，以便於近似判斷

及檢索資料庫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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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文：若商標圖樣含有外文，則應於申請書表中之英文欄位註明其語文

別、讀音及中文字義，若為自創字則填無義或自創字，俾便近似判斷及

檢索資料庫建檔。 

3. 圖形：圖形變化萬千，應註明其基本構圖為何，例如：貓圖或熊圖、螞
蟻圖或蜜蜂圖、幾何圖、卡通人物圖、男人圖或女人圖、小孩圖等，以

便於近似判斷及檢索資料庫建檔。 

4. 記號：原則上指阿拉伯數字，若已圖形化應註明其基本數字為何，俾便
近似判斷及檢索資料庫建檔。 

(四)商標圖樣描述 

本次修法新增之商標態樣「立體商標」及「聲音商標」，加上「顏色商標」

亦屬較為特殊之商標態樣，為使註冊之商標圖樣更臻明確，爰參考外國之立

法例，於施行細則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有關顏色、聲音及立體商

標申請註冊條文，明定就此三種態樣應於申請時聲明，並應就商標圖樣部分

為相關之說明，故智慧局於該三種申請書表中增加「商標圖樣描述」之欄位，

俾便申請人得以此處聲明商標態樣及就商標圖樣為描述說明。僅就國外「商

標圖樣描述」之範例6，例示如下： 

1. 顏色商標 
  「本件為顏色商標，如申請書所附之商標圖樣所示，係使用綠色於

食品之表面上半部位置」 
  「本件商標如申請書所附之商標圖樣所示，係由紫色、綠色及黃色

三條垂直條紋用於建築物之彩帶及其門所構成」 

2. 聲音商標 
  「本件為聲音商標，如申請書所附之光碟片所載，係由狗叫聲唱出

傳統樂曲『綠袖子』所構成」 

3. 立體商標 

                                                 
6
  澳洲官方網站http://xeno.ipaustralia.gov.au/D:/Exmanual/pt20_29/part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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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商標如申請書所附之商標圖樣所示，係由餅干之形狀所構成」 
  「本件商標如申請書所附之商標圖樣所示，係由公雞之立體形狀使

用於汽車之車頂所構成，其中汽車形狀部分係以虛線描繪」 

(五) 商標圖樣之變更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商標及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申請後即不得

變更」，為本次修法新增之條文與現行實務作法截然不同，因商標及其指定商

品或服務之確定，攸關申請日之認定，考量避免不必要之爭議、減少審查行

政成本及提高審查效率，乃明文訂定商標及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申請

後即不得變更，申請人應特別注意。 
    另外，若商標圖樣僅係些微錯誤，是否亦不可變更？例如英文字母誤置
或漏字，原則上若從申請書所填寫或所檢附之相關資料，可看出係明顯之錯

誤，則可更正，但不可影響商標圖樣之同一性，且其申請日應以更正之日為

申請日，亦即其最初提出之意思表示係屬錯誤，以其意思表示完備之日為其

申請日。 

(六) 聲明不專用 

有關聲明不專用制度原規定於現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 本次修正以
其攸關人民權利，故將該條文納入商標法本法並就法律新增部分一併納入規

範。第十九條規定「商標包含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文字、圖形、記號、顏

色或立體形狀，若刪除該部分則失其商標之完整性，而經申請人聲明該部分

不在專用之列者，得以該商標申請註冊」。       

四、指定商品 

(一)一案多類 

為因應國際立法趨勢，且便利當事人申請商標註冊以減少其以多件申請

書申請跨類商品或服務之不便，本次修法乃採行一申請案可指定使用於多類

商品或服務申請註冊之制度。第十七條第三項對一案多類定有明文「申請人

得以一商標註冊申請案，指定使用於二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服務」，又施行細

則第十三條亦明定，申請註冊應依商品及服務分類表之類別順序指定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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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類別並具體列舉商品或服務名稱。是一案多類之案件應按該分類

表之類別順序排列，具體列舉商品或服務名稱。 

(二) 變更與減縮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商標及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申請後即不得

變更。但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減縮，不在此限。」，亦即，商標申請案提出

後，指定商品或服務不得增列或修改變更，其立法意旨如前述商標圖樣之變

更，惟減縮商品或服務部分則不在此限，主要考量在於減縮商品或服務為縮

小申請註冊範圍，不影響申請日亦不影響其他申請人之權益及行政審查，故

不予禁止。 
    至於申請人指定概括商品名稱，嗣後具體指明是否屬商品之變更？則依
下類原則辦理： 

1. 概括商品名稱，本質上含有他類商品者，可增類、移類或分割不影響其
申請日。例如：皮件，有第十八類皮件及第九類手機皮套。口罩，有第

十類醫療用口罩、第五類衛生口罩。 

2. 概括商品名稱，如本質上不含他類商品，於具體指明後增加他類商品者，
新法實施之後不可增加或變更商品，該跨類商品應予刪除。 

3. 概括商品名稱，如係「應屬本類一切商品」，具體指明後不可跨類，僅以
該申請案指定類別為限。 

五、申請日之取得 

我國商標之註冊係採先申請原則，申請日之認定攸關申請人之權益甚

鉅，故將原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有關申請日之規定移列本法。第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商標註冊，以申請書載明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

之商品或服務，提出申請當日為申請日」；另依第四條第五項規定，主張優先

權者，其申請註冊日以優先權日為準，亦即為其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外國商標

申請註冊案之申請日。 
    至於圖樣不清晰或商品服務範圍不明確是否會影響申請日之取得？若申
請商標圖樣不清晰或過小，致無法辨識圖樣上之文字、線條，或商品服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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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涵義不明而與補正後之指定商品差異甚大、非屬相同或類似商品者，均可

能於補正後，以其補正齊備之日為申請日；惟前述補正是否將影響申請日之

取得，仍應依個案情形認定較為妥適。 
    另外，新增之商標態樣；單一顏色、立體、聲音商標或團體商標，若於
新法施行前提早提出申請者，應如何處理？依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單一顏

色、立體、聲音商標或團體商標之申請註冊日，早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者，以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為其申請日」，是該申請

案之申請日與新法施行當日之申請案無異。又二者若有第十八條前段所規定

「二人以上於同日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各別申

請註冊，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情事，則依同條文後段及施行細

則第十四條規定意旨，將由本局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定之，不能達成協議者，

則另定期日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六、優先權 

第四條明定「在與中華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依法申請註冊之

商標，其申請人於首次申請日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中華民國申請註冊者，得

主張優先權」、「依前項規定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註冊同時提出聲明，並

於申請書中載明在外國之申請日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申請人應於申請日

次日起三個月內，檢送經該國政府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違反前二項規定

者，喪失優先權」。本次修法將須載明事項「申請案號號數」刪除，乃考量申

請案號號數部分，僅係為確認與我國之申請案屬同一案，如依原聲明事項已

得以確認屬同一案件，則事後補正申請號數，應不影響申請日，故規定為得

補正事項。 
    新增之商標態樣；單一顏色、立體、聲音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優先權主張，
則依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申請註冊單一顏色、立體、聲音商標或團體商標

而主張優先權者，其優先權日早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者，以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為其優先權日」，亦即申請人所申請註冊之

單一顏色、立體、聲音商標或團體商標欲適用主張優先權者，該商標於外國

商標註冊申請案之申請日不可早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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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行一案多類商標申請制度，即將伴隨浮現複數優先權之問題。若數外
國商標註冊申請案之申請日相同，則尚無問題。若申請日不同則因智慧局電

腦系統正值整合階段，目前實務及作業上尚無法處理一個案件有二個以上申

請日之問題，故建議分案申請。另外，指定使用商品類別不一致之問題亦可

能發生，若國外優先權案件與向我國提出之申請案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相

同，然國內外分類歸屬不同之類別，因指定商品或服務之範圍同一，申請日

同一，於一案多類申請方式下，主張優先權尚無問題。若原優先權案件於國

內申請時另增加商品類別以一案多類方式申請，致出現二以上之申請日，同

前所述因目前電腦系統無法處理，仍建議分案申請。 

七、規費 

本次修法將商標註冊申請案之規費分為申請費及註冊費兩種。並規定繳

納註冊費為商標註冊之前提要件，與現行繳費方式明顯不同，其中申請費係

於申請時繳納；註冊費則於核准時繳納，申請人應特別注意。目前申請費之

計算方式同舊法，按類按商品個數採級距收費。商品分類在第一類至第三十

四類；亦即表彰商品者；商品個數在二十種以下者三仟元，商品個數在二十

個以上六十種以下者伍仟元，商品個數在六十種以上者玖仟元。商品分類在

第三十五類至第四十五類；亦即表彰服務者；不計個數每類三仟元。 
    另因目前商標註冊實務，常有註冊三年迄未使用或不欲繼續使用之情
形，為促使申請人有有效利用其商標，自然淘汰市場上週期較短之商品，故

明定商標權人得就註冊費分兩期為之，以減輕其負擔。簡述如下： 

(一) 第一期註冊費：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核准審定之商標，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之

次日起二個月內，繳納註冊費後，始予註冊公告，並發給商標註冊證；屆期

未繳費者，不予註冊公告，原核准審定，失其效力」，故第一期註冊費繳納之

時間攸關權利取得之日期，申請人應儘速繳納。目前第一期註冊費為一仟元，

約可使用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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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註冊費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前條第二項之註冊費得分二期繳納；其分二期

繳納者，第二期之註冊費應於註冊公告當日起算屆滿第三年之前三個月內繳

納之」，故第二期之註冊費應於註冊公告當日起算屆滿第三年之前三個月內繳

納，屆時智慧局將主動於第二期註冊費繳費期限前，通知商標權人繳納。另

「第二期註冊費未於上開期間內繳納者，得於屆期後六個月，按規定之註冊

費加倍繳納」、「未依前項規定繳費者，商標權自該加倍繳費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消滅」，第二十六條第二、三項亦定有明文。目前第二期註冊費為一仟伍佰

元，約可使用六年半。 
    申請人可否選擇一次繳清？或放棄某些已核准之類別，只繳納部分所欲
註冊之類別？是否選擇一次繳清乃申請人之權限，申請人若想長期使用該註

冊商標且擔心三年後漏未繳納第二期註冊費，致產生失權效果，自得於核准

註冊通知繳納第一期註冊費時，一併繳清，免繳第一期註冊費者亦同。至於

可否只選擇部分類別繳納註冊費，亦屬申請人之權限，只是未繳費之類別，

原核准審定失其效力。 
若有以上繳費情形，申請人應於「商標註冊費繳費單」上詳細註記或說明。 

八、申請中之變更 

    申請變更應按每一商標各別申請，而同一人有二以上申請案，各申
請案所欲變更之事項相同者，為便利當事人之申請，故於第二十條第三項明

定得於一變更申請案中同時申請變更之。並按件計算其規費，目前每件為伍

佰元。惟防護商標變更為獨立商標者，免費。 

九、分割制度 

  本次修法參考商標法條約之規定7，商標註冊後，於商標專責機關就

應否准予註冊之決定期間內，或提起訴訟救濟之期間內，均可就原註冊申請

分割。修正前若他人就註冊商標提起異議或評定，經審定異議成立或評定成

                                                 
7
  商標法條約第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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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撤銷其註冊者，在未確定前，商標權人若欲申請分割商標權，會因標的

不存在而無從分割，故為配合國際趨勢，明定縱經審定異議或評定成立，但

仍在行政救濟程序中者，亦可分割，以維持無衝突部分之商標權。申請人或

商標權人並得視實際需要，於申請中將一申請案請求分割為二以上之申請

案；亦得於註冊後將部分商品或服務予以分割；且於異議及評定案件確定前

亦得申請分割商標權，此為一案多類別申請制度之配套措施，俾便商標權人

透過此制度活絡運用其商標權。目前分割之規費係按分割後之件數計算，每

增加一件加收費用二仟元，例如：一分為二，增加一件，故規費為二仟元。

一分為三，增加二件，故規費為肆仟元。 

(一) 商標申請案之分割 

第二十一條明定「申請人得就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商標專責機

關請求分割為二個以上之註冊申請案，以原註冊申請日為申請日」。而依施行

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申請人除應備具分割申請書外，並應按分割件數檢送

分割申請書副本及其申請商標註冊之相關文件；包括商標註冊申請書及其相

關附件，俾便分別成為獨立註冊申請案件而續行審理。原申請案於分割後即

予結案，原申請案號不再使用，智慧局將於核准函稿上加註新的申請案號及

其分割後之商品，俾便申請人日後查詢案件進度及審理結果。 
  同一申請案中若指定使用之商品，部分無法註冊，而申請人未主動申請

分割時，專責機關是否會主動為部分核准、部分核駁？按商標註冊申請案經

審查認有部分指定商品或服務不得註冊者，將發給核駁理由先行通知，請申

請人陳述意見，申請人倘於收受核駁理由書後，未主動申請分割或減縮商品

者，將逕予核駁之審定。惟依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規定，於核駁審定確定前

申請人仍得申請分割或減縮商品，併予敘明。 

(二)審定後註冊公告前商標之分割 

對於業經核准審定之商標，係規定於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其應檢送之

文件因商標業經核准審定，故無須按分割件數檢附申請商標註冊之相關文

件，餘則與前述申請中之商標相同。至於其分割之審理程序，同條第二項特

別明定，前項申請，商標專責機關應於申請人繳納註冊費，商標經註冊公告



新修正商標法 

9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61 期 23 

 

專專論論  

後，再進行分割。概因核准審定後註冊公告前申請分割註冊申請案，在申請

人未繳納註冊費前，若進行分割，屆期申請人未繳納註冊費，依法其核准審

定將失其效力，先前所為之分割即無實益。又若先行分割，則可能發生註冊

費須重新計算，應增繳之情形，對申請人較為不利，是本項特別明定商標專

責機關應於申請人繳納註冊費，商標經註冊公告後，再進行分割。其申請書

表亦援用註冊商標分割申請書，申請人應特別注意。 

(三)註冊商標之分割 

第二十一條明定「商標權人得就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商

標專責機關申請分割商標權」、「前項申請分割商標權，於商標異議或評定案

件未確定前，亦得為之」 
  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對分割商標權之程序亦有明文，除應備具申請書

外，並應載明分割後各件商標之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並按分割件數檢送申

請書副本，俾便行政管理。商標權經核准分割者，原註冊號不再使用，智慧

局將給予新的註冊號，並就分割後之商標分別發給商標註冊證。     

十、申請書表 

申 請 人 可 自 行 上 網 直 接 下 載 申 請 表 格 使 用 ， 網 址 為

http://www.tipo.gov.tw/trademark/trademark_table.asp 或逕向智慧局三樓
合作社洽購，每份新台幣拾元整。或劃撥郵政 0107027-2號帳戶即寄。 

參、商標延展註冊之申請及審查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

商標權期間為十年」，同條第二項規定「商標權期間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專

用期間為十年」。本次修法將「商標專用權」修正為「商標權」，主要係因商

標註冊後所取得之權利，除在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專用權利外，另就

近似之商標及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範圍有禁止、排除他人申請註冊或使用之效

力，因此以「專用權」稱之，不足以涵蓋其內容，遂將「商標專用權」用語

修正為「商標權」。另配合核准審定商標繳納第一期註冊費後即公告註冊及註

冊後異議制度之變革，乃將商標權期間之起點由現行「自註冊之日起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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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自註冊公告當日起」。 
  延展註冊之規費係按類計算，每類新台幣肆仟元。至於申請延展之期間

則與舊法相同，規定於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申請商標權期間延展註冊者，應

於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起至屆滿後六個月內申請；其於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申

請者，應加倍繳納註冊費」，是商標延展期限為商標權期間屆滿日前後半年，

惟前半年與後半年提出申請延展之規費有所不同。每次延展專用期間為十

年，核准延展之期間，自商標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及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 
  本次延展註冊較大之變革乃在於廢除實體審查制度。依現行條文規定，

申請商標延展註冊時，主管機關須審查該註冊商標所指定之商品實際有無使

用。惟實務上，大多數商標申請延展均為合法使用，倘僅因少數延展申請案

不使用商標而須花費相當行政資源成本加以審查，並非妥適，另為參照國際

商標法條約規定8，提高行政效能之宗旨，乃修法廢除延展申請時之實體審

查，而以相關制度輔助之；亦即對註冊商標實際若無使用於指定商品之情事

者，將可依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五十九條規定，廢止其註冊。至於

其申請程序則規定於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申請商標權期間延展註冊，應備具

申請書，就註冊商標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之全部或一部為之。就全部商品或服

務申請延展註冊者，勿庸填寫商品；就部分商品或服務申請延展註冊者，僅

能就其原專用商品或服務名稱刪減，例如：原專用商品為中藥、西藥、衛生

醫療補助品，僅得刪減中藥、西藥或衛生醫療補助品，若欲將衛生醫療補助

品減縮為冰枕、眼罩、耳塞者，則需另案辦理商品減縮。亦即新法施行後，

縱然所指定之商品屬概括商品名稱，於延展註冊時，亦不再要求申請人具體

指明。另外，若商標權人於申請延展時，其註冊之基本資料業已更動，例如：

公司名稱、地址、負責人、印鑑等，亦可一併辦理變更；惟若係權利主體之

異動，則仍應另案辦理移轉。 
  另外，本次修法採行國際慣例不在註冊證上加註任何異動事項。邇後商

標註冊證背面將無「異動內容」欄位可供加註，辦理延展時不必再檢附註冊

                                                 
8  商標法條約第十三條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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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論論  

證正本。惟將於延展核准函上詳載相關異動內容。另依修正文第十三條規定，

商標專責機關備置商標註冊簿登載商標註冊及商標權變動事項，申請人若有

需要得申請影印商標註冊簿繕本或申請換發註冊證。新註冊證將以異動後之

資料顯示。 

肆、結論 

商標法於民國十九年五月六日制定公布，自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以

來，歷經九次修正，本次修法係繼民國六十一年商標法9修正以來幅度最大的

一次。不管是在條次的增加或內容的增訂上，均屬前所未有，且所參照之國

外立法例亦橫跨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歐盟、TRIPS 及商標法條約，因
商標與工商企業關係最為密切，因此除了考量國際間的發展趨勢外，時代的

變遷、社會的脈動以及工商業界的需求，都納入本次修法之重要考量。從民

國八十七年開始收集各國資料，八十八年正式起草至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

九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歷時六年，修法歷程備極艱辛。且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後，

廣泛收集各方對新修正商標法之意見及問題，並整理成 Q & A模式，公布於
智慧局網站，以解各界對新修正商標法之疑惑。另為讓外界對新修正商標法，

能夠有更具體深刻的了解，特別舉辦了北、中、南五場有關新修正商標法暨

施行細則草案說明會。除就未來實務運作方式及申請書表一一解說外，更進

一步收集與會人員所提供之意見，列入審查實務及訂定審查基準之參考，主

管機關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法律之修訂固然經過縝密之程序，然而以往之

經驗告訴我們，施行之後才是考驗的開始，主管機關應該敞開心胸接受各界

的批評與指教，因為只有批評與指教，才有進步的空間，商標的制度才能更

臻完善。∗ 

                                                 
9  從民國四十七年商標法三十八個條文增加為六十九個條文。 
∗
  本文承蒙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王組長美花在百忙之中撥冗指正並提供寶貴意見及助理
審查官李宗仁先生事先整理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